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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财农〔2021〕25 号 

各市财政局、乡村振兴局，有关市发展改革局、民族宗教局、

农业农村局，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： 

为规范和加强过渡期山东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管理，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

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〈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19 号）等有关

要求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山东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
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

（山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代章） 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山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

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

2021 年 6 月 10 日 

山东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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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30 号）

和《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〈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

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

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鲁发〔2021〕3 号），加强过渡期山东

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衔接资金）管理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财政部 

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

和草原局关于印发〈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19 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衔接资金，是指过渡期内，中央和地方

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省财政衔接资金与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统筹使用，用

于支持各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具体包

括以下三个方面： 

（一）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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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，加强监测预警，强化

及时帮扶，对监测帮扶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

扶措施。可安排产业发展、原扶贫项目提质增效、小额信贷和富

民生产贷（含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贷款）贴息、生产经营和劳动技

能培训、公益岗位补助等支出。按省委、省政府要求支持实施特

惠保险。继续向符合条件的脱贫家庭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安排

“雨露计划”补助。低保、医保、养老保险、急难救助等综合保

障措施，通过原资金渠道支持。监测预警工作经费通过各级部门

预算安排。 

2.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。支持实施带动搬迁群

众发展的项目，对集中安置区聘用搬迁群众的公共服务岗位和

“一站式”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等费用予以适当补助。对规划

内的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和调整规范后的地方政府债券按规定予以

贴息补助。 

3.外出务工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稳定就业，可对

跨省就业的脱贫劳动力适当安排一次性交通补助。采取扶贫车间、

生产奖补、劳务补助等方式，促进返乡在乡脱贫劳动力发展产业

和就业增收。 

（二）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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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并逐年提高资金占比，支持农业

品种培优、品质提升、品牌打造。推动产销对接和消费帮扶，解

决农产品“卖难”问题。支持必要的水、电、路、网、仓储物流

等农业生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。支持脱贫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

济。 

2.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

短板。主要包括村内道路、饮水、垃圾清运、生活污水处理等小

型公益性生活设施。教育、卫生、养老服务、文化等农村基本公

共服务通过原资金渠道支持。 

3.实施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村发展、欠发达国有农场巩

固发展项目。 

（三）其他支出。 

衔接资金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无关的支出，包括：单位基本支出、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、

修建楼堂馆所、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、偿还债务和垫资等。

偿还易地扶贫搬迁债务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条 中央财政和省财政衔接资金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和乡村振兴、少数民族发展、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进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454


